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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5月 10 日，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申请授信及相关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捷捷微电”）为满足

全资子公司捷捷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捷半导体”）募投项目半导体防

护器件生产线投产后逐步量产等经营需求，保障公司战略目标的顺利实施，提高

运行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总经理工

作细则》、《子公司管理制度》等规定与要求，公司拟为捷捷半导体提供 10,000

万元人民币额度内的银行借贷担保，用于补充生产经营用资金之不足部分。全资

子公司捷捷半导体拟向建设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兴业银行启东支行、浦发银行

南通开发区支行、浙商银行南通分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

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在此额度内由捷

捷半导体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银行借贷，本次授权决议的有效期为 12 个月。

具体批准金额、期限、担保方式等以与银行签订的正式协议/合同为准。 

此外，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全权代表公司与银行签署与该授信担保有关的

法律文件，公司承担由其签名带来的应由公司承担的相关责任。董事会授权捷捷



半导体总经理负责与银行签署该授信的法律文件，由捷捷半导体财务部门负责组

织实施，捷捷半导体承担由其签名带来的应由捷捷半导体承担的相关责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关

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被担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捷捷半导体有限公司 

住所：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井冈山路 6号 

法定代表人：王成森 

成立日期：2014 年 09月 28日 

注册资本：34470.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半导体分立器件、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制造另设分支机

构）、销售、产品研发及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捷捷半导体 100%的股权。 

（二）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7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8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821.60 万元 49580.80万元 

负债总额 17577.99 万元 14831.33万元 

净资产 34243.61 万元 34749.47万元 

项目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90.41 万元 4405.51万元 



利润总额 -112.92 万元 674.49万元 

净利润 -61.52 万元 505.86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的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额度

为准。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和期限，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不存

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全资子公司捷捷半导体申请银行授信主要是为了满足经营

发展的需要，相关担保事项是为了保证上述事宜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捷捷半导体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偿还负债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可

控范围内，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全资子公司捷捷半导体申请银行授信及相关担保事项有利于促

进其经营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符合全体股东

的利益，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捷捷半导体申请银行授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事

项。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捷捷半导体有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

要，公司拟为捷捷半导体提供 10,000 万元人民币额度内的银行借贷担保，用于

补充生产经营用资金之不足部分。全资子公司捷捷半导体拟向建设银行南通开发

区支行、兴业银行启东支行、浦发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浙商银行南通分行等金

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

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在此额度内由捷捷半导体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银行借贷。

捷捷半导体资产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公司本次对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的

发展，且风险可控。公司本次事项审批手续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全资子公司捷捷半导体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事项的安排。 

五、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5月 10日 


